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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中航規劃向中航建發科技收購北京銀燕 100%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航規劃與中航建發科技簽訂股

權轉讓協議，據此，中航建發科技同意出售及中航規劃同意購買北京銀燕 100%
的股權，對價為人民幣 68,361,300 元。緊隨轉讓完成後，中航規劃將持有北京銀

燕 100%之股權，中航建發科技將不再持有北京銀燕任何股權。 
 

於本公告日，中航規劃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中航建發科技為中國航空工業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中航規劃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向中航建發科技

購買北京銀燕 100%之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股權轉讓協議涉及的最

高適用規模測試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簽訂股權轉讓協議須遵守申報和

公告的要求，但可豁免獨立股東批准。 

 
 
A. 緒言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航規劃與中航建發科技簽訂股權

轉讓協議，據此，中航建發科技同意出售及中航規劃同意購買北京銀燕 100%的股

權，對價為人民幣 68,361,300 元。緊隨轉讓完成後，中航規劃將持有北京銀燕 100%
之股權，中航建發科技將不再持有北京銀燕任何股權。 
 
B. 股權轉讓協議 
 
下文為股權轉讓協議之主要條款之概要： 
 
1.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2. 訂約方 
 
(1) 出售方：中航建發科技；及 
(2) 購買方：中航規劃 
 
3. 標的 
 
北京銀燕 100%的股權 
 
4. 對價 
 
轉讓總對價為人民幣 68,361,300 元，乃經各方公平協商，且經參考由中國專業獨立

評估师依據資產基礎法編制的評估報告中北京銀燕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評估值人民幣 69,662,600 元（最終以經國有資產監管部門備案通過的評估價格為

準），及扣除二零二一年度擬分配利潤人民幣 1,301,300 元釐定。 
 
5. 支付條款 
 
各方同意股權轉讓價款將以現金形式分兩期支付。第一期，中航規劃應當在股權轉

讓協議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向中航建發科技繳足全部轉讓價款的 50.01%。第二期，

中航規劃應當在第一筆股權轉讓價款支付後 6 個月內向中航建發科技繳足全部轉讓

價款的 49.99%。 

6. 生效條件 
 
股權轉讓協議自（1）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及（2）經中國

航空工業同意轉讓後生效。 
 
C. 轉讓的原因和益處 
 
購買北京銀燕 100%之股權有利於中航規劃專業化整合，促進其持續性發展。 
 
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乃經各方平等協商并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認為儘管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交易並非於本公司一般或日常性業務

中進行，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為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D. 香港上市規則之影響 
 
於本公告日，中航規劃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中航建發科技為中國航空工業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中航規劃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向中航建發科技購買北京銀燕

100%之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股權轉讓協議涉及的最高適用規模測試

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簽訂股權轉讓協議須遵守申報和公告的要求，但可

豁免獨立股東批准。 
 
本公司董事閆靈喜先生及廉大為先生，分別為中國航空工業的部長及中航規劃的法

定代表人，已根據中國公司法及香港上市規則之要求於批准股權轉讓協議之董事會



決議案中放棄投票。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其他董事在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之

交易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重大利益。 
 
E.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

主要從事航空產品的研發、製造和銷售及相關工程服務。 
 
中國航空工業之資料  
 
中國航空工業由中國國務院控制，主要從事航空產品及非航空產品之開發及生產。

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61.60%
之股份權益。 
 
中航規劃之資料 
 
中航規劃為於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中航規劃為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航空工程服務業務。 
 
中航建發科技之資料 
 
中航建發科技為於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中航建發科技為中

國航空工業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技術推廣，技術服務，技術諮詢，技術開發

等業務。 
 
北京銀燕之資料 
 

北京銀燕為於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加工、製造電子產品、塑料製

品以及自有房產的物業管理。於本公告日，北京銀燕為中航建發科技之全資附屬公司。

緊隨轉讓完成後，中航規劃將持有北京銀燕 100%之股權，中航建發科技將不再持

有北京銀燕任何股權。 
 

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北京銀燕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兩年的淨利潤（扣除稅收和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和之後）如下：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元）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元） 
 
扣除稅收和非經常性項目前之淨利潤 283,705.99 779,119.68 
 
扣除稅收和非經常性項目後之淨利潤 212,397.39 615,947.32 
 

北京銀燕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之淨資產賬面值約為人民

幣 46,124,844.05 元。如由中國專業獨立評估师依據資產基礎法編制的評估報告所示，

北京銀燕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評估值約為人民幣 69,662,600元。 



 

F. 釋義 
 
「中國航空工業」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直

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61.60%之股份權益 
 

「中航規劃」 中國航空規劃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 一家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

公司，於本公告日，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中航建發科技」 中航建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於本公告日，為中國航空工業之全資附屬公司 
 

「北京銀燕」 北京銀燕實業有限公司，一家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

告日，為中航建發科技之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其 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與香港上市規則下之定義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 本公司董事 
 

「股權轉讓協議」 中航規劃與中航建發科技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簽訂之股權轉讓

協議，據此，中航建發科技同意向中航規劃出售及中航規劃同

意購買北京銀燕 100%股權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不時修訂者為准）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本公司之股東 
 

「轉讓」 中航建發科技向中航規劃轉讓北京銀燕 100%之股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北京，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學軍先生、趙宏偉先生，非執行董事閆靈喜先生、廉
大為先生、徐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人懷先生、劉威武先生和王建新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